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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9-1020 

一、 7享促參租稅優惠 有眉角。 

二、 營利事業應正確列報國外投資收益及已納國外所得稅可扣抵之稅額。 

三、 核定使用統一發票之營業人，當期雖然無銷售額，仍須如期申報營業稅。 

四、 核釋營業人以權利變換方式參與或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營業稅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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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7 享促參租稅優惠 有眉角 

2020-10-20 00:26 經濟日報 / 記者翁至威／台北報導 

 

  公司參與重大公共建設，其公司股東可享營所稅投資抵減。根據促參法

規定，公司股東持有股票時間達四年以上，可以其取得股票價款的 20%，在限

額內抵減當年度應納營所稅額。財政部台北國稅局提醒，要適用這項租稅優

惠，有三大眉角不可忽略。 

  為鼓勵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促參法提供租稅優惠，舉例而言，甲公司投

資乙公司參與促參案，甲公司可享有租稅抵減。  

以前例來看，台北國稅局表示，依規定，甲公司必須持有股票達四年以上，

可以取得股票價款的 20%，抵減當年度應納營所稅額，當年度若不足抵減，可

在往後四年內抵減，合計可減五年，不過每年抵減總額，不能超過當年度應

納稅額 50%，但最後年度抵減金額不在此限。 

國稅局提醒三大眉角，首先必須是經促參案主辦機關認定為「重大公共建

設」，才可適用。 

  官員表示，公司必須向促參案的主辦機關申請核准函，如果是新投資創

立者，應在公司設立登記次日起六個月內申請；若是增資擴充，則應自公司

變更登記六個月內申請。 

其次，官員表示，營利事業股東甲公司持有股票滿四年後，應由所投資的乙

公司檢附證明文件，向所屬稽徵機關申請核發營利事業股東投抵稅額證明

書，未來甲公司辦理營所稅申報時，檢附這份證明，就可辦理稅額抵減，減

輕租稅負擔。 

  第三，未來若促參案破局，原本享有的租稅優惠也會收回，並加計利息

補稅。官員表示，促參案在興建或營運期間，若經主辦機關終止投資契約，

或在完成總投資後，主辦機關認定不符合「重大公共建設」範圍等情況，租

稅優惠將取消，並就其中應歸責於乙公司或不符重大建設範圍的金額來補

稅，並按日加計利息。 

國稅局呼籲，營利事業若希望適用促參法的股東投資抵減者，應檢視是否符

合前述規定，以免影響適用租稅優惠的權益。  

 【2020/01/09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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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營利事業應正確列報國外投資收益及已納國外所得稅可扣抵之稅額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依所得稅法第 3 條第 2 項規定，營利事業總機構在中華

民國境內者，應就其境內外全部營利事業所得合併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但其來自境

外之所得，已依所得來源國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得自全部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應

納稅額中扣抵。扣抵之數，不得超過因加計其國外所得，而依國內適用稅率計算增加

之結算應納稅額。 

    該局舉例說明，甲公司 107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國外投資收益 4

億 2,900 萬元，經查該公司獲配源自境外營利事業盈餘分配之國外投資收益 4 億 7,669

萬元，已在境外繳納所得稅 4,769 萬元，惟甲公司以投資收益淨額 4 億 2,900 萬元入

帳及申報，經該局依投資收益總額 4 億 7,669 萬元併計境內所得重新核算應納稅額及

已納境外所得稅可扣抵之稅額後，補稅 432萬餘元。 

    該局進一步指出，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4條規定，臺灣地區人

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有大陸地區來源所得者，亦應併同臺灣地區來源所得課徵

所得稅。但其在大陸地區已繳納之稅額，得自應納稅額中扣抵，惟扣抵之數不得超過

因加計其大陸地區來源所得而依臺灣地區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應納稅額。另依財政部

102 年 10 月 1 日台財稅字第 10200074100 號令規定，已依所得來源國稅法規定繳納之

所得稅，應按實際繳納稅款日之匯率換算為新臺幣。 

    該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應正確申報國外投資收益及已依國外稅法規定繳納之所

得稅，並注意以繳納國外稅款日期之匯率換算為新臺幣，取具相關納稅證明文件，於

規定限額內自其全部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應納稅額中扣抵，以免遭剔除補稅。營利事

業如仍有不明瞭之處，可至該局網站(網址為 https://www.ntbna.gov.tw)查詢相關法

令或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洽詢，該局將竭誠提供詳細之諮詢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徐審核員 聯絡電話：(03)3396789 轉 1377 

更新日期：109-10-20 

分 網：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http://www.mof.gov.tw/ct.asp?xItem=65690&ctNode=657&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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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定使用統一發票之營業人，當期雖然無銷售額，仍須如期申報營業稅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依據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49條規定，營業人未

依規定期限申報銷售額或統一發票明細表，其未逾 30 日者，每逾 2日按應納稅額加徵

1%滯報金，金額不得少於新臺幣(下同)1,200元，不得超過 12,000 元；其逾 30 日者，

按核定應納稅額加徵 30%怠報金，金額不得少於 3,000 元，不得超過 30,000 元。其無

應納稅額者，滯報金為 1,200 元，怠報金為 3,000 元。 

    該局特別提醒，使用統一發票營業人，不論有無銷售額，都應該要按時申報營業

稅，實務上偶有公司或行號於辦理稅籍登記並如期開業後，誤以為當期無營業額或未

購買統一發票不用申報營業稅，而產生滯報或怠報遭受處罰情形。 

提供單位：旗山稽徵所  聯絡人：陳淑美主任  聯絡電話：(07)6622380 

撰稿人：陳秀玲        聯絡電話：(07)6612027 分機 5681 

更新日期：109-10-20 

分 網：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http://www.mof.gov.tw/ct.asp?xItem=65690&ctNode=657&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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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核釋營業人以權利變換方式參與或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營業稅計算公式 

發布日期：109-10-20 

類  別：新聞稿 

詳細內容： 

    為響應節能減碳及落實電子發票政策，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下稱電算機發票)將

於 110 年 1 月 1 日起停止適用。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自 107 年起積極輔導電算機發票

營業人導入電子發票或改用其他種類統一發票(下稱轉換)，為利營業人規劃調整資訊

系統整合作業，並提供營業人近 3年(107 年至 109 年)緩衝期以協助業者如期轉換。 

    財政部說明，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統一發票種類計有三聯式

統一發票、二聯式統一發票、特種統一發票、收銀機統一發票、電算機發票及電子發

票等 6 種。電算機發票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停止適用，各地區國稅局將不再配發電算

機發票字軌號碼，營業人可依其規模、業務需求、資訊能力等，自由選擇使用其他種

類統一發票。為避免停止使用電算機發票，影響企業營業運作，建議營業人儘快完成

轉換。 

    有關少部分營業人顧慮導入電子發票是否會增加營運成本問題，財政部進一步說

明，導入電子發票，可介接該部系統或運用該部提供免費軟體，營業人原有帳務系統、

軟硬體設備無須大幅調整，所增加之營運及人力成本應極為有限，且可結合營業人內

部營運系統(如 ERP 等系統)提升營運效率，更可節省紙張、郵資及存根聯倉儲等成本，

並可依法享有稅務違章案件免罰或適用較低裁罰倍數等措施。為協助營業人開立電子

發票，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已於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帄台按區域別提供加值服務中心名

單供營業人參考，並提供系統相關說明文件，讓有資訊能力之營業人可自行開發系統

介接傳輸電子發票。營業人倘有開立、列印及上傳電子發票等系統面操作問題，均可

向該中心及各地區國稅局反映，將有專人協助完成電子發票導入作業。該部籲請營業

人可選擇導入電子發票，以為節能減碳，保育地球盡一份心力。 

    財政部表示，近日將於該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帄台及各地區國稅局網站建置「電

子計算機統一發票落日宣導專區」，提供相關法令、模擬問答(Q&A)、電子發票申請程

序及專人諮詢窗口等，營業人可多加利用。 

新聞稿聯絡人：劉專門委員品妏 

聯絡電話： 02-23228133 

更新日期：109-09-1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賦稅署 

 

http://www.mof.gov.tw/ct.asp?xItem=65690&ctNode=657&mp=1##

